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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江发改委发〔2026〕101号
 

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黔江区阿蓬江镇2026年乡村旅游休闲
步道以工代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阿蓬江镇人民政府：
你府《关于审批黔江区阿蓬江镇2026年乡村旅游休闲步道以工代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（阿蓬江府函〔2026〕26号）收悉。经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服务中心审核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为提升阿蓬江镇高碛社区基础设施条件，改善人居环境，同意实施该项目。
二、项目代码：2603-500114-04-01-992148。
三、项目业主：黔江区阿蓬江镇人民政府。
四、项目建设地点：黔江区阿蓬江镇高碛社区。
五、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：新建休闲步道6公里，步道宽度2.0米，人行便民桥1座，小型公共停车场600平方米，公厕1座，安装安全护栏1.2公里，沿线河道治理2公里等。
六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：项目估算总投资632.71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用583.81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48.90万元。资金来源为2026年中央资金600万元，地方财政性建设资金32.71万元。
七、建设工期：9个月。
八、招标核准：本项目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及招标组织形式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重庆市黔江区政府投资管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组织实施。
九、有关要求：
（一）根据《关于印发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方案的通知》（黔江发改委发〔2022〕64号文）要求，本项目适用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程序。本批复中明确的项目投资估算为项目控制性投资，不再审批项目投资概算。
（二）切实加强以工代赈项目实施过程监管，严格执行以工代赈项目劳务用工和报酬发放有关规定，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吸纳当地返乡农民工、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、退伍军人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其他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，项目累计用工人数不得少于82人，发放劳务报酬金额不得低于260万元。
（三）进一步优化项目施工设计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,强化项目资金管理，切实控制投资，严控工程质量，加快推进项目实施，确保早日建成投用。

附件：黔江区阿蓬江镇2026年乡村旅游休闲步道以工代赈项目投资估算表


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20日












附件

黔江区阿蓬江镇2026年乡村旅游休闲步道
以工代赈项目投资估算表
	序 号
	工程或费用名称
	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

	一
	工程费用
	583.81 
	  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大限度吸纳当地返乡农民工、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、退伍军人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其他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，项目累计用工人数不得少于82人，发放劳务报酬金额不得低于260万元

	1
	黔江区阿蓬江镇2026年乡村旅游休闲步道以工代赈项目
	583.81 
	

	二
	工程建设其他费
	48.90 
	

	1
	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
	2.92 
	

	2
	工程建设监理费
	12.26 
	

	3
	可行性研究费
	2.50 
	

	4
	工程勘察设计费
	21.02 
	

	5
	工程造价咨询费
	3.90 
	

	6
	设计文件审查费
	1.63 
	

	7
	安全生产保障费
	2.92 
	

	8
	工程保险费
	1.75 
	

	三
	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
	632.71
	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抄送：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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